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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固定资产管理，有效利用固定资产，提高固定资产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确保固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固定资产的标准、分类和计价

第二条 固定资产的标准

（一）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办公设备或其

他设施等。

（二）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

资，也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第三条 固定资产计价

（一）购置的固定资产不需要安装即可使用的，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

账。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包括购买价、包装费、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金等相关费

用，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必要的支出。购置的固定资产需

要安装、建造的，按实际支付的买价、包装费、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费、安装

费、建造费等，作为固定资产的价值。

（二）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所标明的

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税费，作为捐赠的固定资产的价值，原则上不高于同类产品的

公允价格。如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捐赠的固定资产价值。如受赠的系旧的固定资产，

应按账面净值作为捐赠的固定资产的价值。

第三章 固定资产管理的职责分工

第四条 财务部负责固定资产核算工作，设置固定资产总账、明细账等账务

处理。

第五条 办公室是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的购置、验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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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查盘点、保管、维修、处置等工作，并设置固定资产台帐。

第六条 财务部门的固定资产明细帐应与办公室的固定资产台帐相符。

第七条 固定资产的购入、出售、清理、报废等均须办理会计手续。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购置程序及管理

第八条 各部门需增置固定资产时，应首先申请购买，写明用途、品种、数

量、规格、单价、总金额，经理事长批准后，由办公室统一购买。

第九条 财务部根据批准购买手续以及办公室交来的正式发票按固定资产

的类别建立固定资产明细帐。

第十条 各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妥善管理，丢失或使用不善造成损失，

应追究责任人赔偿经济损失。

第五章 捐赠固定资产的管理

第十一条 接收捐赠固定资产时，经手人应持捐赠协议及相关价值确认发票

等有效票据到办公室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捐赠获得的固定资产，应妥善管理，如果发生丢失或使用不善造

成损失，应追究责任人赔偿经济损失。

第六章 固定资产的清查管理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必须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对盘盈、盘亏、报废及固定资

产计价，必须严格审查，按规定经批准后及时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办公室与财务部共同对固定资产进行盘

点，根据固定资产盘点表，与固定资产明细账、固定资产台帐逐项核对，做到帐

实相符。

第七章 固定资产的处置管理

第十五条 盘盈的固定资产，以重置价为原价，按新旧的程度估算累计折旧

入帐，原价减累计折旧后的差额入其他收入。

第十六条 盘亏的固定资产，应冲减原价和累计折旧，原价减累计折旧后的

差额作管理费用。

第十七条 报废的固定资产经清理后的净收益入其他收入，净损失作其他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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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理。

第八章 低值易耗品管理

第十八条 低值易耗品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下，单位价值 100 元以上，不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物品。

第十九条 行政办公室为低值易耗品采购和管理部门，负责采购和入库，应

设立物品明细和统计表指定专人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采购物品应本着节约成本、价廉物美为原则，不得谋取私利。采

购物品后，办理入库手续，填写有关物品明细账；凭发票向财务部门报销。

第二十一条 行政办公室发放物品可分期发放(月初)和随时领用。领用人要

填写办公室用品领取明细。

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

2017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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